
 
普商发〔2020〕23号

普洱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稳定商务经济运行17条措施的通知
各县（区）商务、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各科室：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对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全力支持普洱市商务领域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经济恢复平稳运行，结合商务工作实际，现提出如下服务措施：
一、强化统筹推进，落细落实工作举措
1.加强市级统筹指导。建立市商务局领导班子及科室联系指导各县区复工复产促进经济恢复平稳运行工作机制，定期、不定期深入县区指导工作开展，主动帮助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责任单位：局领导班子，各科室）

2.强化县区责任落实。建立各县区商务部门指导服务商贸企业工作制度，实现辖区内商场超市、商贸流通、外经贸、外资等商贸领域企业全覆盖，定期走访联系，加强对企业的指导和服务工作，指导复工企业科学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帮助企业协调解决防控、原材料、资金、人工、物流运输等恢复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责任单位：各县（区）商务、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3.实现政策宣传全覆盖。紧紧围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稳定经济运行22条措施的意见》、《普洱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普洱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稳定经济运行19条措施的意见》等国家、省、市出台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稳定经济运行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做到企业家喻户晓，按照“一企一策”的工作要求，制定工作方案，帮助企业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各科室，各县（区）商务、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4.强化企业跟踪服务。建立企业政策落实情况跟踪服务台账，对企业申报的各项政策和资金的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跟踪问效，当好“店小二”，急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把现有的各项政策措施一一落实到位；积极争取金融部门对商贸企业支持，妥善解决企业贷款抵押、担保等问题，采取适当下调利率或贴息贷款等政策扶持，疏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困难的中小企业减轻负担；对部分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在现行政策条件下得不到支持的，积极向上级部门反映，争取解决。（责任单位：各科室，各县（区）商务、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二、加强服务指导，加快释放消费潜力
5.扎实做好市场保供。持续做好重要生活必需品和成品油市场监测，加强超市、粮油等批发企业的协调力度，保障好产销衔接通畅，保证市场不脱销、不断供。进一步完善市场应急保供设施，健全应急保供机制，扩大市场应急保供网点，提高应急保供能力。（责任单位：市场科，商贸科，各县（区）商务、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6.开展联合促销活动。认真谋划好疫情过后商贸流通业的恢复性发展，加强对商贸流通企业的督促指导，强化服务意识，适度引导开展促销费活动，刺激消费复苏。鼓励车企、油企、商超在各县（区）推广“品牌汽车+加油+购物套餐”营销模式，将汽车、成品油、日用百货进行联动销售，持续扩大三大类消费占比较大商品销售。鼓励油企开展“开工促销”、“新客户开发奖励”、“油易贷、批油贷”等促销活动；鼓励商超集中收银，对实行统一结算，集中收银，并纳入限额以上企业统计的大型商场（卖场），积极争取补助资金支持；鼓励车企展销，积极争取为企业免费提供场地开展汽车展销活动，提振汽车消费。（责任单位：市场科，商贸科，各县（区）商务、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7.积极培育消费热点。大力推广“无接触”式消费，鼓励大型商超、餐饮和物流配送企业开展线上下单、线下“无 接触”服务，创新网络订购、直供配送等方式；鼓励国美电器、苏宁电器等开展“线上家电节”等网络营销活动，扩大绿色、智能家电销售；培育网红经济，积极培育本地网红人才，鼓励企业邀请知名网红、抖音达人、行业名人为其“直播带货”，推动“传统商贸+社区直供+社群电商”等新兴零售模式融合发展。（责任单位：市场科，电商科，各县（区）商务、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8.加快网络经济发展。依托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不断完善城乡物流配送体系，打通商贸流通渠道“最后一公里”；大力培育和引进优秀电子商务企业，完善市、县、乡、村四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物流配送）体系，积极探索电商消费扶贫新模式，集合品牌资源，拓展电子商务覆盖领域，打通农产品上行渠道，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发展，带动普洱优质农特产品走出去；鼓励电商企业在普洱注册、服务、结算和纳税，推动我市网络经济快速发展。（责任单位：电商科，商贸科，各县（区）商务、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9.推进企业消费升级。支持培育新增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加快家政服务业发展，培育壮大地方特色餐饮和夜市经济；减轻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行业资金负担，结合实际情况向市、县人民政府申请给予适度财政补贴。（责任单位：市场科，商贸科，各县（区）商务、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10.加快冷链物流规划建设。加快布局建设城市末端智能冷链物流配送设施，完善面向居民消费的冷链物流配送网络，扶持培育一批冷链物流企业。（责任单位：商贸科，电商科，各县（区）商务、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11.大力发展会展经济。鼓励限上商贸企业参加和举办各类节假日展销会活动，积极争取对参加省内外知名展会的企业给予适当补助；认真筹办好市内各类展会，着力推动会展提档升级；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展洽活动，拓展普洱特色产品国内外市场占有率，扩大品牌知名度、影响力。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境外市场，提升优势产品市场占有份额，提高普洱“老字号”、“老品牌”境外市场竞争力。（责任单位：交流科，各县（区）商务、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三、坚持多措并举，推动外经贸外资稳步回升
12.加快推进对外开放平台规划建设。积极争取宁洱保税物流中心规划建设、孟连（勐阿）国家级边合区建设、江城省级边境经济合作区规划建设、龙富通道纳入国家口岸“十四五”发展规划，不断夯实对外贸易发展基础；加快规划布局外贸产品生产、加工、制造、商贸、保税物流等产业园区，抓紧谋划和招引出口贸易项目，加快拓展南亚东南亚市场。（责任单位：口岸科，外贸科，外经科，宁洱、孟连、江城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13.大力发展边民互市贸易。巩固提升好勐阿、勐康、芒信边民互市发展，力争龙富通道获批建设边民互市点，积极争取将边民间贸易往来频繁的大黑山、阿里等通道纳入“一口岸多通道”管理范围，实施海关监管，为外经贸企业提供便利，加快我市对外贸易转型发展。（责任单位：外贸科，口岸科，孟连、江城、澜沧、西盟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14.支持外贸企业扩大进出口。指导出口企业申请不可抗力的事实性证明书，进一步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短期险费率最高降低10%，帮助企业最大限度减轻受疫情影响造成不能履行合同的责任，最大限度减少损失。鼓励外贸企业扩大进出口，加快研究制定鼓励外贸发展奖励资金实施细则，积极争取对疫情期间复工复产且进出口额排名靠前的外贸企业予以奖励。（责任单位：外贸科，各县区商务、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15.提高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加快推进孟连口岸、勐康口岸、芒信通道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勐康、孟连粮食、水果、中药材等进境指定口岸建设和申报工作，进一步完善口岸功能，协调推进管理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和“单一窗口”建设，提高通关效率,做到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努力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责任单位：口岸科，孟连、江城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16.支持外经企业“走出去”。积极争取省厅加大对“走出去”项目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专项资金向疫情影响较大的项目倾斜，加快拨付对外投资合作项目和替代种植项目的扶持资金分配拨付进度；积极争取省厅对疫情期间企业新外派人员的人身意外伤害险和新型冠状病毒专项险给予全额补贴。（责任单位：外经科，思茅区商务局，孟连、江城、澜沧、西盟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17.持续优化外商投资营商环境。指导外资企业用足用好应对疫情各项支持政策措施，做到内外资企业同等对待、一视同仁，发挥外资企业投诉机制作用，保障外资企业同等适用支持政策。充分发挥园区、边合区等开放平台作用，积极引进外资；进一步优化网上政务服务，建立政务服务快速通道，推行“不见面审批”，保障企业投资按计划进行，持续为外商投资和外资企业提供服务和便利。（责任单位：外资科，各县区商务、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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